
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測驗 

數學科非選擇題型考試內容說明 

一、評量理由 

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域除了重視數學概念、演算能力、抽

象能力及推論能力的培養外，也重視數學溝通能力；其中部分

能力的培養更須藉由解題過程中各步驟合理性的探討，方能養

成。若僅限於選擇題題型，數學溝通能力中與「表達」相關之

重要學習能力指標，皆不易有效地評量。103學年度高級中等

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測驗數學考科依據課程綱要內涵，

納入非選擇題型之試題，評量考生的數學溝通能力，以更全面

地了解學生的數學能力表現。 

二、評量能力、評分規準及示例 

1、評量能力：評量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題，並表達其解題思維

過程與說明理由的能力。 

2、評分規準：評分規準是數學科非選擇題評分的依據，評閱的

重點有二，一是學生解題過程中擬定「策略」的適切性，二是

過程「表達」的合理、完整性。其中「策略」是指學生察覺題

目條件要素，將題目轉化成數學問題並擬定解題方法；「表達」

是指解題過程的呈現或步驟間合理性的說明。以下為各分數規

準描述： 

分數 規準 

3 策略適切，且表達合理、完整。 

2 
1. 策略適切，表達雖合理，大致完整，但出現計算錯誤。 
2. 策略適切，表達合理，大致完整，但沒有顯示部分步驟間的

合理性。 

1 
1. 策略適切，表達大致合理，但出現錯誤的引用。 
2. 策略方向正確，但缺乏嚴謹性，不足以解決題目問題。 
3. 策略方向正確，但未能完全將題目轉化成數學問題。 

0 策略模糊不清；解題過程空白或與題目無關。 
 

3、示例： 

 



罐頭工廠生產了 400 個罐頭並排成一列，由左至右分別標記號碼 1~ 
400。檢驗員從中抽出罐頭檢驗，首先抽出 5 號罐頭，之後向右走，

並以某固定的間隔陸續抽出罐頭。若此檢驗員抽出 15 個罐頭後，無

法再依此方式抽出第 16 個，則最後一個被抽出的罐頭號碼為何？請

寫出所有可能的答案與計算過程。 

＜能力指標＞N-4-14 能熟練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的樣式、記法與公

式，並解決相關問題。 
            A-4-08 能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解的意義，並用來解

題。 

＜評分指引＞依據評分規準，此題評分指引如下： 

分數 評分指引 

3 

1. 使用臆測可能間隔代入檢驗的策略找到所有可能的罐頭號碼

(383 與 397)，並以計算或說明的方式呈現其它罐頭號碼(或間

隔)不可能的原因。 
2. 使用「解等差數列第 n 項不等式」的策略求出公差的上界

(28)，並以計算或說明的方式呈現公差的下界(27)，或是先求

出公差的下界，並以計算或說明的方式呈現公差的上界，找

出所有可能的罐頭號碼(383 與 397)。 

2 

1. 使用臆測可能間隔代入檢驗的策略，並以計算或說明的方式

呈現其它罐頭號碼(或間隔)不可能的原因，但未求出罐頭號碼

數或過程中出現計算錯誤。 
2. 使用臆測可能間隔代入檢驗的策略，且正確找出間隔(27 與

28)或所有可能的罐頭號碼，但未以計算或說明的方式呈現其

它罐頭號碼(或間隔)不可能的原因。 
3. 使用「解等差數列第 n 項不等式」的策略求出公差的上界，

並以計算或說明的方式呈現公差的下界，或是先求出公差的

下界，並以計算或說明的方式呈現公差的上界，但未求出罐

頭號碼數或過程中出現計算錯誤。 
4. 使用「解等差數列第 n 項不等式」的策略，且正確找出公差

(27 與 28)或所有可能的罐頭號碼，但未以計算或說明的方式

呈現公差的下界(或上界)。 

1 

1. 使用臆測可能間隔代入檢驗的策略方向求解，即臆測可能的

間隔代入檢驗是否 15 400a 且 16 400a ，但間隔(公差)、首項、

項數數值選擇錯誤或忽略未考慮。 
2. 使用臆測可能間隔代入檢驗的策略方向求解，即臆測可能的

間隔代入檢驗是否 15 400a 且 16 400a ，但間隔只考慮上界或下



界之一。 
3. 使用「解等差數列第 n 項不等式」的策略的方向求解，即列

出恰當的等差數列公式及不等式的關係式，但公差的上界或

下界、首項、項數數值選擇錯誤或忽略未考慮或公式引用錯

誤。 
4. 使用「解等差數列第 n 項不等式」的策略的方向求解，即列

出恰當的等差數列公式及不等式的關係式(含只求出公差的

上界或下界之一)。 

0 
1. 將題目的數值作一些計算，但策略錯誤或模糊。 
2. 只寫出與解題過程無關的內容。 
3. 沒有計算過程只寫出答案。 

3 分樣卷一：  

 
說明：臆測可能間隔代入檢驗，找出所有可能的罐頭號碼 383、397；
並以計算方式呈現間隔不可能為 26 與 29 的原因。 



3 分樣卷二： 

 
說明：利用等差數列公式及不等式求出公差的上界為 28，且以計算

方式說明公差的下界為 27，並找出所有可能的罐頭號碼為 383、397。 

2 分樣卷： 

 

說明：利用等差數列公式及不等式求出公差的上下界，但求罐頭號碼

時出現漏加 5 之計算錯誤。 



1 分樣卷： 

 
說明：能列出恰當的等差數列公式及不等式的關係式，但只求出公差

之上界。 

0 分樣卷： 

 

說明：使用等差級數公式，列出不恰當的關係式，策略錯誤。 



三、問與答 

Q1：非選擇題的評分規準是怎麼訂定的？ 
A1：目前公布的評分規準是參考數個國外大型測驗所公開的評分規

準，並邀請國內數學學科專家將評分規準做適當調整與反覆討

論，共同訂定。 
 
Q2：非選擇題每題每份的作答反應會有幾位評閱委員評閱呢？如何

決定其分數？ 
A2：每題每份作答反應都至少會有兩位評閱委員評閱，其評閱結果，

分以下幾種情況說明： 
（1）兩位評閱委員所評的分數相同，則此分數即為此作答反應

的分數。 
（2）兩位評閱委員所評的分數不相同，則此作答反應交由核心

委員進行複閱，複閱的情況再分以下兩種： 
a、複閱分數與某位評閱委員所評的分數相同，則此作答反

應分數以複閱分數決定。 
b、複閱分數與兩位評閱委員所評的分數，三者均不相同，

則此作答反應將交由核心委員所組成的疑問卷處理小

組，討論、決定其分數。 
 

Q3：考生作答非選擇題時，若使用技巧性較高的解題策略，則該題

所獲得的分數會較高嗎？ 
A3：不會。評分規準中的策略考慮的是其適切性，是否能解決此問

題。因此，不會因為考生使用了技巧較高的策略，而獲得較高

的分數。 
 
Q4：考生在作答非選擇題，若只有寫答案，沒有計算過程或說明，

則該題要如何計分？ 
A4：該題分數為 0 分。非選擇題要評量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題，並

表達其解題思維過程與說明理由的能力。只有寫答案而無計算

過程或說明，無法判斷其上述能力，所以給予 0 分。 
 


